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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長照服務法第39條 

 主管機關對長照機構應予輔導、監督、考核、檢查
及評鑑；必要時，並得通知其提供相關服務資料，
長照機構應提供必要之協助，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
絕。 

 前項評鑑結果，應予公告。 

 第一項評鑑之對象、內容、方式及其他有關事項之
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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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構 

 計14條，主要包含： 

1. 長照機構評鑑之主辦機關。(§3) 

2. 長照機構應接受主辦機關辦理長照評鑑之週期及評鑑對象之條件。

(§5) 

3. 長照評鑑之實地訪查及評鑑委員。(§6) 

4. 長照機構評鑑之內容、訂定作業程序並公告。(§7) 

5. 主辦機關辦理評鑑工作之內容及申復機制。(§8) 

6. 長照機構評鑑結果、合格效期及評鑑結果不合格者，於當年接受評

鑑合格之評鑑效期。(§9、§10) 

7. 長照機構機構不服評鑑結果者，得提起行政救濟。(§11) 

8. 長照機構評結果之廢止及撤銷。(§12) 

9. 長照機構評鑑之過渡條款。(§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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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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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評量長照機構效能。 

 提升長照服務品質。 

 提供民眾長照選擇。 

評鑑目的(§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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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辦機關(§3) 

 

主辦之機關 

   中央辦理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機構評鑑。 
   地方辦理社區式及居家式服務類長照機構評鑑。 

 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，其長照服務提供方式包括機構住宿式及
社區式(或居家式)之服務類者，分別由中央及地方辦理評鑑，並
得聯合辦理。 

 

長照機構 
  主管機關 

機構住宿式 社區式 居家式 綜合式 

中央 V 中央及地方 
分別/聯合評鑑 

 地方 V 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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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長照機構每四年接受長照評鑑1次。 

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從其規定： 

新設立或停業後復業者，自營運或復業之日起滿一年
後之一年內，應接受評鑑。 

原評鑑合格行政處分經撤銷或廢止，或前一年評鑑結
果為不合格者，自行政處分送達之日起一年內，應接
受評鑑。 

 

評鑑週期及對象(§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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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評鑑委員(§6)  

 以實地訪查方式為之。 

 主辦機關得聘請醫護、管理、社會工作與環境安全之
專家學者及具長照服務實務經驗者為委員。 

 遵守利益迴避原則及應負保密義務。 

 評鑑委員遴選、培訓、任期、解聘及其他相關事項等 

  ，主辦機關得於長照機構評鑑作業程序公告。 

評鑑之委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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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項目及公告作業 

  評鑑內容 
 
服務方式 

1.經營管理
效能 

2.專業照護
品質 

3.安全環境
設備 

4.個案權益
保障 

居家式 Ⅴ Ⅴ Ⅴ 

社區式 Ⅴ Ⅴ Ⅴ Ⅴ 

住宿式 Ⅴ Ⅴ Ⅴ Ⅴ 

 評鑑項目之評鑑基準：主辦機關於評鑑實地訪查前一年12月公告。 

 評鑑作業程序：主辦機關於評鑑實地訪查起始日3個月前公告。 

評鑑項目(§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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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辦單位辦理之評鑑工作(§8) 

1.辦理評鑑說明會。 

2.進行評鑑實地訪查，並作成評鑑紀錄。 

3.召開評定會議，議決評鑑初步結果後，通知受評長照機構。 

4.受評長照機構對評鑑初步結果不服者，應自收受前款通知之次日起14
日內，向主辦機關提出申復；申復有理由時，主辦機關應修正評鑑初
步結果；申復無理由時，維持評鑑初步結果。 

5.召開評定會議，議決評鑑結果，並經核定後，通知受評長照機構。 

6.公告經核定之評鑑結果、有效期間、類別及其他相關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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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辦理評鑑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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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評鑑結果(§9)  
評鑑結果分為合格、不合格。 

結果之評等類別：主辦機關得依政策目標或機構類別、特色， 

                  於評鑑作業程序定之。 

 效期 (§10)  
 評鑑合格效期為4年。 

 評鑑結果不合格者，於當年接受評鑑合格之評鑑效期，其效期

依次遞減。 

評鑑結果及效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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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訴願及行政訴訟(§11) 
長照機構收受第8條第5款評鑑結果之通知後，其有不服者，得依
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。 
 

 廢止及撤銷(§12) 

長照機構於評鑑合格效期內，經主辦機關認有違反長照機構設立
標準或其他法令規定，情節重大或經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，
主辦機關得廢止原評鑑處分。 

長照機構接受評鑑所提供之文件或資料，有虛偽不實者，主辦機
關得撤銷原評鑑處分。 

 

 

廢止及撤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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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辦法施行前，已依原護理機構評鑑辦法、老人福利機

構評鑑及獎勵辦法或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輔導查核評鑑及

獎勵辦法規定接受主管機關評鑑，且於合格效期內者，

應於合格效期已屆最後1年接受評鑑。 

 

過渡條款(§13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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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   題 說      明     

一、長照機構評鑑結果分為合格及
不合格之規定，建議評鑑合格
成績達優等者，加註「優等」，
以茲鼓勵長照服務機構使為標
竿學習之楷模對象，增加其榮
譽感。 

1.第9條第1項有關長照機構評鑑結果分為合
格及不合格之規定，已歷經數次與外界
團體溝通，意見分歧，最終達共識之結
論，仍為區分合格及不合格兩類。 

2.同條第2項已訂有評鑑之評等類別，主辦
機關得依政策目標或機構類別、特色，
於評鑑作業程序定之，故已保有彈性及
空間。 

二、對於長照評鑑不合格之評鑑機
制，建議加註：(比照醫療法施
行細則規定)經主管機關令其限
其改善屆期未該改善或情節重
大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調降其
評鑑合格類別或註銷其評鑑合
格資格。 

1.長服法第53條第3項已明定對於評鑑不合
格者之處分，即應令其限其改善；屆期
未該改善或情節重大者，可處停業或廢
置設立許可，爰應依前開規定辦理。 

2.又本辦法第5條第2款已規定，評鑑不合格
者次年應接受評鑑，故無所稱「調降其
評鑑合格類別或註銷其評鑑合格資格」
之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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